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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92609号）之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192609 号）的要求，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我们”或“会计师”）作为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洋王”）发行股份收购标的资产深圳市明之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明之辉”、或“标的资产”）的申报会计师，对反馈意见中涉及申报

会计师的相关问题，逐条回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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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文件显示，1）标的资产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分别为 29,147.49 万元、

39,815.71 万元和 11,795.08 万元，同比增长，但原材料采购金额分别为

21,367.83 万元、19,338.01 万元、4,906.65 万元，同比下滑，标的资产照明施

工业务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业务收入和成本。2）报告期内，明之辉华南地区营

业收入占比 47.33%、61.22%和 19.61%;华中地区分别占比 13.90%、10.88%和

42.35%,且各期前五大客户均不同。3）标的资产报告期净利润分别为 3,548.97

万元、4,900.70 万元和 1,961.09 万元，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小于

利润，分别为 2,022.76 万元、-837.71 万元和 413.00 万元。请你公司：1）结

合标的资产在手订单、业务 拓展、行业发展等因素，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营业收

入增长原因及合理性，并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营业收入增长与原材料釆购金额下

降的合理性与匹配性。2）结合标的资产销售模式、客户拓展渠道、同行业公司

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客户较为分散、区域占比波动以及主要客户发生变

化的原因及合理性等，标的资产业务拓展及获取客户的优势及可持续性。3）补

充披露标的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与同期净利润和营业收入不

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行业惯例一致，是否与销售政策、采购政策及信

用政策变化相匹配。4）结合报告期内具体项目情况，补充披露各期收入、成本

和已完成未结算工程余额匹配性。5）补充披露照明工程业务一般工程周期、收

入确认方法及时点，相关会计处理方法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并结

合获客情况，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标程序而签订的合同，如存

在，说明原因、合理性及相关合同在报告期内的收入确认情况，并说明是否存

在无效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对标的资产各

类客户、合同完工进入及收入确认进行核查 

4-1 结合标的资产在手订单、业务拓展、行业发展等因素，补充披露标的资

产营业收入增长原因及合理性，并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营业收入增长与原材料釆

购金额下降的合理性与匹配性。 

会计师回复： 

一、明之辉营业收入增长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明之辉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9,147.49 万元、39,815.71 万元和

11,795.08 万元，2018 年度较 2017 年度的增长率为 36.60%，呈现快速增长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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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明之辉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来源于照明工程施工业务收入的增长。报告期

内，照明工程施工业务收入分别为 22,838.29 万元、34,038.31 万元和 10,954.57

万元，分别占营业收入总额的 78.35%、85.49%和 92.87%。 

明之辉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是照明工程行业快速发展、明之辉于 2018 年 2

月获得照明我国照明工程行业“双甲”资质、加大对照明工程业务的承揽力度等

影响综合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一）我国照明工程行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照明工程需求的增长 

2017年、2018年根据GLII数据，中国景观亮化行业的产值已达到680.00亿元、

780.3亿元，2017年较2016年的增长率为21.43%，2018年较2017年的增长率为

14.71%。 

根据“中国照明学会”于2019年3月发布的《2018全国照明工程招标项目数

据统计报告出炉》：中国照明网联合中国采招网进行了2018年度全国照明工程招

标项目的大数据统计(不包括港澳台)，以亮化工程、景观照明、道路照明、LED

路灯四个关键词对发布的招标信息进行了检索统计，形成了统计报告，其中2016

年、2017年、2018年亮化及景观照明工程中标数量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数量（个） 数量（个） 增长率 数量（个） 增长率 

亮化工程 7,188.00 10,261.00 42.75% 11,396.00 11.06% 

景观照明工程 3,217.00 4,507.00 40.10% 4,873.00 8.12% 

平均 5,202.50 7,384.00 41.93% 8,134.50 10.16% 

综合以上数据分析，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随着各地政策的推动，夜游经

济的促进，全国照明工程市场规模不断提升，以景观照明工程最为突出，在 2017

年和 2018 年提升幅度较大，呈现骤增之势。 

（二）明之辉取得照明工程行业“双甲”资质后，突破原有投标规模受限

的制约，成为照明工程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由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行业的主体资格和资质

进行管理，其中《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被称为照明工程行业“双甲”的两项最高等级资质。根据中国照明学会统计，

截至 2019 年 6 月，全国拥有《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的企业达到 105 家，

拥有《城市及道路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的企业有 450 家，同时拥有该两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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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企业仅有 95 家。 

明之辉于 2018 年 2月取得《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成为国内少数

同时拥有我国照明工程行业“双甲”最高等级资质的企业之一。自此可以承担照

明专业建设工程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的设计业务，且其规模不受限制，突

破明之辉原在市政大中型项目投标规模受限的制约，是明之辉照明工程业务收入

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三）明之辉加大对照明工程业务的承揽力度，承接的的照明工程的规模

显著提升 

明之辉根据自身资质提升适时调整了经营战略，逐步加大对照明工程业务的

承揽力度，承接的市政类和商业地产类的大中型照明工程数量和规模显著提升。

报告期各年度，明之辉各项业务的新增业务合同签署情况如下： 

单位：个、万元 

由上表可知，明之辉报告期各年度新获取的合同金额稳步增长，其中照明工

程业务在合同总金额、单个合同规模都快速增长。 

（四）明之辉新增合同金额与其营业收入增长相匹配 

报告期内，明之辉新增合同金额与当期营业收入的匹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1-4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合同数量 合同金额 合同单价 合同数量 合同金额 合同单价 合同数量 合同金额 合同单价 

照明工程 19 12,471.35 656.39  101 48,517.37 480.37  120 25,016.48 208.47  

装修 1 35.82 35.82  8 2,078.41 259.80  12 4,475.50 372.96  

维护 2 716.26 358.13  3 940.98 313.66  2 924.85 462.43  

合计 22 13,223.44 601.07  112 51,536.76 460.15  134.00 30,416.83 226.99  

项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新增订单金额 13,223.44 51,536.76 30,416.84 

照明工程收入 10,954.57 34,038.31 22,838.29 

总收入 11,795.08 39,815.71 29,147.49 

新增订单金额/当期营业收入 1.15 1.51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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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明之辉新增合同金额分别为 30,416.84 万元、51,536.76 万元、

13,583.44 万元，获取订单的能力持续增加。报告期内，明之辉的营业收入的增

长与其新增合同金额的增长幅度相匹配。 

综上所述，明之辉营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其照明工程施工业务的增长。

明之辉照明工程施工收入的增长主要原因是我国照明工程行业快速发展，带动

了照明工程需求的增长；取得照明工程行业“双甲”资质后，突破原有投标规

模受限的制约，成为照明工程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加大对照

明工程业务的承揽力度，承接的的照明工程的规模显著提升。明之辉报告期内

的新增合同金额增长金额和营业收入增长的金额相匹配，其营业收入增长具有

合理性。 

二、明之辉营业收入增长与原材料釆购金额下降的合理性与匹配性 

报告期内，明之辉营业收入增长但其原材料釆购金额下降主要原因为：呼和

浩特亮化工程项目的影响，该项目 2017 年原材料采购金额 5,912.86 万元，报告

期内仅 2019 年 1-4 月确认收入 845.45 万元，为该项目采购的原材料大部分未结

转成本留存在存货中，因该项目影响，报告期内原材料采购金额呈下降趋势，剔

除上述影响，原材料釆购金额呈增长的趋势，与营业收入的增长相匹配，具有合

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1、营业收入 11,795.08 39,815.71 29,147.49 

减：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确认的收入（注 1） 845.45 - - 

2、调整后营业收入 10,949.63 39,815.71 29,147.49 

3、当期原材料采购总金额（不含税） 4,342.17 16,670.70 18,263.10 

减：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原材料采购的影响（注 2） - - 5,912.86 

4、调整后当期原材料采购总金额（不含税） 4,229.87 16,670.70 12,350.24 

5、剔除上述影响后原材料采购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

的比例（5=4÷3） 
39.66% 41.87% 42.37% 

注 1：营业收入扣除项目系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 2019 年 1-4 月确认的营

业收入为 845.45 万元，对应原材料采购发生在 2017 年度； 

注 2：2017 年度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的当期原材料采购不含税金额为

5,912.86 万元，因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未确认营业收入。 

综上分析，明之辉营业收入增长但其原材料釆购金额下降的原因为呼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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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亮化工程项目的影响；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影响，报告期内原材料釆

购金额呈增长的趋势，与营业收入的增长相匹配。 

4-2 结合标的资产销售模式、客户拓展渠道、同行业公司情况等，补充披

露标的资产客户较为分散、区域占比波动以及主要客户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

性等，标的资产业务拓展及获取客户的优势及可持续性。 

会计师回复： 

一、明之辉客户较为分散、区域占比波动以及主要客户发生变化的原因及

合理性 

（一）明之辉的主要从事照明工程业务，主要客户变动较大与其行业的业

务特点相匹配 

明之辉主要从事照明工程业务，客户以市政、房地产公司和文化旅游公司为

主，其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照明工程施工属于项目型业务，市政照明工程的项目

周期一般为 3-6 个月，而房地类项目周期一般为 1-2 年。因此，明之辉需要不断

开拓新客户资源和项目机会，其主要客户的变动较大与明之辉所在照明工程行业

的业务特点相匹配。 

（二）明之辉大力拓展市政工程项目重点跟进“热点市场”，客户较为分

散 

明之辉的客户以市政、房地产公司和文化旅游公司为主。 

照明工程业务的营销模式根据客户不同分为两类，政府投资的照明工程项目

一般采用招投标的方式，社会投资的照明工程项目一般采用商业谈判的方式，其

业务拓展阶段主要通过以下渠道获取： 

1、对于规模较大的市政工程项目，明之辉主要通过各地政府网站、社会公

共信息（报纸、电视、网络）、客户介绍、网络推广等多种渠道，广泛采集招标

的项目信息，收集、筛选跟照明工程有关的业务信息，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初步跟

踪、可行性分析，对经过筛选的业务信息进行研究，并对具有可行性操作的项目

委派项目经理进行深入跟踪后深度考察和分析，并决定是否参与。 

2、对于金额较小的市政工程项目以及社会投资主体的非市政类照明工程项

目，一般采取商业谈判的方式，选取设计和工程供应商。明之辉深耕照明工程行

业十余年，建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声誉，与国内许多著名地产商及企业集团建立了

战略合作关系，入库了全国多个地产公司的供应商库，作为合格供应商参与商业

地产照明工程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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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明工程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市政工程类项目的业务机会明显增多，

各地政府均加大了照明工程和夜景亮化的投资力度。明之辉在与多个地产公司保

持稳定合作业务的基础上，市场机遇，大力发展市政工程项目，市政工程业务以

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主体为主要服务对象，因此明之辉的客户

较为分散。 

（三）明之辉客户区域波动较大的原因分析 

按业务区域划分的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4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华南地区 2,312.77 19.61% 24,373.45 61.22% 13,794.23 47.33% 

华东地区 2,823.51 23.94% 5,681.27 14.27% 4,541.95 15.58% 

华中地区 4,994.83 42.35% 4,330.55 10.88% 4,050.06 13.90% 

西南地区 593.63 5.03% 3,827.32 9.61% 2,278.50 7.82% 

华北地区 218.16 1.85% 1,108.08 2.78% 1,363.73 4.68% 

西北地区 852.19 7.22% 465.65 1.17% 883.34 3.03% 

东北地区 - - 29.38 0.07% 2,235.68 7.67% 

合计 11,795.08 100.00% 39,815.71 100.00% 29,147.49 100.00% 

报告期内，明之辉立足华南珠三角传统优势区域，积极拓展华东和华中区域

市场的照明工程项目，带动了明之辉经营业绩的持续快速增长。明之辉客户区域

波动较大的主要原因是： 

①明之辉业务已形立足华南并辐射全国的市场布局  

明之辉拥有《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和《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

级》 等行业最高等资质，明之辉在全国华中、华东、华北、华南、西南五个区

域均设置了办事处，具备照明工程跨地域复杂环境的设计和施工经验，在各个省

市均有成功的城市亮化、景观亮化工程项目，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开展业务，构建

了立足华南并辐射全国的市场网络布局。  

②明之辉针对性地在即将举办“热点事件”的城市积极进行业务拓展 

明之辉的营业收入主要分布在华南、华中以及华东地区。报告期内，上述三

个地区的营业收入合计 22,386.24 万元、34,385.27 万元、10,131.11 万元，占

比分别为 76.80%、86.36%、85.89%。明之辉的营业收入的波动主要原因是明之

辉有针对性地在即将举办“大型活动”的城市和地区积极进行业务拓展。 

照明工程业务属于项目型业务等，业务需求跟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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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大型活动”等密切相关。明之辉成立了“热点事业部”，重点对对在全国

范围内驱动照明工程业务的即将举办“热点大型活动事件”的城市进行照明工程

业务的积极进行业务拓展。 

2018 年度，明之辉抓住深圳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契机在深圳承接了“福田区

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深南东路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清林路等慢行照明提

升工程”等项目，深圳项目收入金额 14,356.88 万元，占当期收入比例为 36.06%，

华南地区的营业收入占比相应较高。2019 年 1-4 月，明之辉在华中区域收入占

比较高主要是由于明之辉抓住 2019 年全国军运会在武汉举办的契机在武汉承接

了“武汉军运会重点保障线路景观艺术照明提升项目”项目，金额 3,200.05 万

元，占当期收入比例为 27.13%，2019 年 1-4月华中地区营业收入占比提升较快。

2018 年度，明之辉抓住深圳改革开放 40周年的契机在深圳承接了“福田区景观

照明提升工程”、“深南东路景观照明提升工程”、“清林路等慢行照明提升工

程”等项目，深圳项目收入金额 14,356.88 万元，占当期收入比例为 36.06%，

华南地区的营业收入占比相应较高。 

（四）明之辉同行业公司的收入区域波动情况 

报告期内，明之辉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收入区域波动较大，符合照明工程行业

的业务特点，明之辉与其可比公司名家汇、豪尔赛的营业收入区域波动情况如下： 

地区 
名家汇 豪尔赛 罗曼照明 明之辉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1-6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1-4 

华南 8.50% 33.05% 0.00% 8.90% 2.06% 0.00% 0.00% 47.33% 61.22% 19.61% 

华东 29.85% 49.48% 30.49% 47.56% 7.10% 21.06% 76.49% 15.58% 14.27% 23.94% 

华中 2.45% 0.37% 25.24% 28.97% 42.41% 0.00% 0.00% 13.90% 10.88% 42.35% 

西南 11.45% 8.54% 4.61% 1.23% 0.35% 6.07% 6.76% 7.82% 9.61% 5.03% 

华北 6.99% 0.00% 33.12% 12.07% 47.73% 65.32% 1.82% 4.68% 2.78% 1.85% 

西北 33.51% 8.23% 4.42% 0.70% 0.27% 2.34% 0.37% 3.03% 1.17% 7.22% 

东北 7.30% 0.33% 2.12% 0.58% 0.08% 0.00% 0.00% 7.67% 0.07% - 

注：豪尔赛的数据来源于其披露的《招股说明书》所载 2019 年 1-6 月的财

务数据 

由上表分析可以看出，照明工程行业公司的工程型业务特征导致营业收入区

域波动较大，其收入区域占比与其所在区域的业务拓展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豪尔

赛在华北地区收入占比较高，其原因是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并陆续设立天津分公

司、天津豪尔赛，其在华北区域具有先发优势；名家汇为首家上市的照明工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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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具有资金优势，全国性项目拓展具有先发优势，其营业收入区域波动较为明

显。 

明之辉的公司所在地点在深圳，在华南地区业务拓展较为便利，其华南地区

收入占比相对较高，而根据“热点事件”进行针对性的市场拓展战略使得其营业

收入呈现区域波动。 

综上，照明工程业务属于项目型业务等，业务需求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规划、“热点事件”等密切相关，明之辉的客户较为分散、区域波动较大

符合其业务特点和行业特征。 

二、明之辉业务拓展及获取客户的优势及可持续性 

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及美丽中国、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夜游经济等理念

的深入人心，大型活动的密集举办，照明工程行业步入一个爆发性增长的快速通

道，业务持续性强。明之辉具有持续获取项目的能力，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明之辉具备设计、施工一体化和多种照明亮化项目的服务优势 

明之辉拥有一个由资深照明设计师组成的设计部，具备国内领先的城市灯光

规划与景观照明设计、建筑装饰设计水平。明之辉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照

明工程所需的多种业务资质，不仅拥有照明/建筑装饰两大领域“双甲”资质，

还拥有建筑智能化、机电设备安装、洁净净化三大领域二级资质、钢结构、电力、

安防、体育场馆专业施工资质，可以承接景观照明工程、功能性照明工程、路灯

维保等多种照明亮化项目。明之辉拥有行业规模领先、具备专业资质的工程管理

团队，拥有丰富的工程管理经验。  

2、明之辉深耕于照明工程行业多年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口碑 

明之辉深耕照明工程行业十余年，是国内最早从事城市灯光设计与施工的专

业工程公司之一。在长期的工程实践中培育了明之辉优秀的工程项目管理团队，

在规划设计、施工管理等方面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明之辉拥有多个精品工程案

例，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拥有大量优质稳定的客户资源。明之

辉系国内少数同时拥有我国照明工程行业“双甲”最高等级资质的企业之一，管

理团队具有丰富经验，在多年的发展中完成了一系列工期要求紧、质量要求高、

技术和施工难度大的大型照明工程，积累了丰富的设计和施工经验，形成了明之

辉在行业内较高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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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之辉具备跨区域展业和大型工程项目承接的优势 

明之辉在全国华中、华东、华北、华南、西南五个区域均设置了办事处，具

备照明工程跨地域复杂环境的设计和施工经验，在各个省市均有成功的城市亮

化、景观亮化工程项目，并可以提供稳定的售后服务。大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技

术复杂，对质量、品质、安全的要求高，对项目的管理要求严谨，对人员的综合

素质要求严格。明之辉具备同时开展多项大型工程项目的能力和优势，在国内大

型照明工程项目中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4、在手订单情况 

报告期内，明之辉新签署项目的情况： 

项目 
2019 年度 1-4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合同数量 合同金额 合同单价 合同数量 合同金额 合同单价 合同数量 合同金额 合同单价 

照明工程 19 12,471.35 656.39  101 48,517.37 480.37  120 25,016.48 208.47  

装修 1 35.82 35.82  8 2,078.41 259.80  12 4,475.50 372.96  

维护 2 716.26 358.13  3 940.98 313.66  2 924.85 462.43  

合计 22 13,223.44 601.07  112 51,536.76 460.15  134.00 30,416.83 226.99  

由上表可知，明之辉报告期各年度新获取的合同金额稳步增长，其中照明工

程业务在合同总金额、单个合同规模都快速增长。 

综上，照明工程行业属于注重业绩、品牌和口碑的行业，标的公司过往的业

绩以及施工表现，对吸引潜在客户与保持现有客户的继续合作具有较大的影响。

明之辉凭借其设计、施工一体化服务优势、丰富的经验、良好的口碑及跨区域展

业能力，其具有持续、稳定的市场开拓能力，业务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4-3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与同期净利润和

营业收入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行业惯例一致，是否与销售政策、采

购政策及信用政策变化相匹配。 

会计师回复： 

一、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与同期净利润和营业收入不

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当期净利润，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 1,961.09 4,900.70 3,54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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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00 -837.71 2,022.76 

差额（现金流-利润） -1,548.09 -5,738.41 -1,526.21 

报告期内，明之辉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差异较大，主要与公司所

处工程行业的收款特点相关。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的勾

稽关系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净利润  1,961.09   4,900.70   3,548.97  

 加：资产减值准备  484.73   438.10   718.49  

 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

产性生物资产折旧 
 7.37   25.04   24.58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2.91   216.42  

 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58.68   148.28   207.00  

 财务费用  4.34   41.41   35.45  

 投资损失  -4.78   -5.81   64.83  

 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  -63.91   -87.96   -138.82  

 存货的减少  -1,760.01   -7,355.53   -7,225.53  

 经营性应收项目的减少  532.74   -985.73   -4,634.78  

 经营性应付项目的增加  -689.89   2,040.88   9,206.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3.00   -837.71   2,022.76  

报告期内，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净利润之间的差异主要是

受应收账款、存货、应付账款的影响，其中存货主要是未结算的工程款（即工程

施工），工程款回款的进度以及原材料款、劳务款的支付对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与同期净

利润和营业收入不匹配的原因主要原因包括：  

（一）明之辉所在的照明工程行业的经营模式决定其需要前期垫付的流动

资金规模较大 

照明工程行业的业务模式决定了标的公司在施工过程先行垫付资金的规模

较大。照明工程业务的流程包括招投标、签订合同、工程施工、竣工结算、售后

服务等阶段。 

根据项目实施进程，导致需先行垫付的投标和履约保证金（2-5%工程收入）、

原材料和劳务款项（40-50%工程收入）和质量保证金（3-5%工程收入）等款项，

该些先行投入的流动资金大致占工程收入 45-60%左右。2017 年度以来，明之辉

业务规模快速扩张，需要先行垫付的流动资金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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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标的公司的经营现金流与净利润的差异符合行业模式和公司业务发展

情况。 

（二）照明工程的结算进度和收款进度影响经营性现金流 

客户的结算和付款进度一般滞后于工程的实际完工进度，从而影响明之辉的

经营性现金流入，主要原因如下： 

①项目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结算及款项支付进度通常滞后于实际完工进度。

明之辉在工程项目完成验收时则将全部工程款结转计入应收账款，但根据合同约

定的条款竣工验收后一般支付至 50%-80%，故此会有 20%-50%已确认收入的工程

款需要等待结算后收取，但工程项目发生的成本支出往往先于工程款项的资金流

入，故此需要明之辉事先垫支相关支出，从而影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②明之辉向客户请款时均需进行付款申请，明之辉的客户多为各地方政府机

构、国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和大型房地产企业，该类客户审批付款流程时间

较长，也使得工程款项的回收产生滞后影响，从而影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  

（三）支付的材料款和劳务款与经营性现金流入存在时间差异 

根据明之辉的采购政策，对于原材料采购，一般支付 20%-30%的预付款，原

材料到达指定地点并验收后支付余款；对于劳务费用结算，一般按照工程进度进

行劳务费用的结算。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 1-4 月，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分别为 23,501.81 万元、31,443.30 万元和 9,533.73 万元，相应

的影响公司经营性现金流。随着经营规模的快速增长，明之辉支付的原材料采购

款项和劳务费用款等相应持续，与经营性现金流入存在时间差异。 

二、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符合行业惯例 

照明工程企业在施工过程需先行垫付资金的行业特征，导致施工企业在收入

大幅增长过程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会明显低于净利润水平，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的情况类似，其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名家汇 

净利润 34,401.33 17,27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099.92 -23,630.11 

差额 -54,501.25 -40,906.56 

奥拓电子 
净利润 18,429.28 13,137.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91.61 93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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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额 862.33 -12,202.21 

豪尔赛 

净利润 17,081.17 8,222.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64.55 1,545.45 

差额 -12,216.62 -6,677.11 

罗曼照明 

净利润 12,008.31  8,357.7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83.64 -4,864.09 

差额 -5,524.67 -13,221.81 

新时空 

净利润 22,929.75  13,39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39.36  8,207.67  

差额 -10,690.39 -5,189.06 

数据来源：名家汇和奥拓电子数据来源于已披露年报数据；罗曼照明、豪尔

赛和新时空的数据来源于各公司已披露的招股说明书。 

根据上表，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当期净利润符合照明工

程的行业特点。 

三、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与其销售和采购的信用政策

相匹配 

明之辉的照明工程项目实施的成本、费用现金支出在前，完工验收与结算付

款在后；且报告期内明之辉业务规模快速扩张，需要先行垫付的流动资金较大，

导致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当期净利润不完全匹配。 

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与其销售和采购的信用政策的匹

配情况如下： 

1、明之辉工程进度款项的收取一般采取以下方式：项目根据合同约定的条

款竣工验收后收取至项目结算金额的 50%-80%，项目结算后收取至项目结算金额

的 95%-97%，项目售后维保期（一般 2-3年）完成后剩余工程结算款。 

2、明之辉在原材料款和劳务费用款支付方面一般采取以下方式:对于原材料

采购，一般支付 20%-30%的预付款，原材料到达指定地点并验收后支付余款；对

于劳务费用结算，一般按照工程进度进行劳务费用的结算。 

综上分析，由于明之辉工程款项的回收滞后于工程进度，也滞后于照明工

程项目实施所支出的成本、费用，在明之辉业务规模快速扩张的情况下，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符合其行业特点，与其销售和采购的信用政策相

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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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结合报告期内具体项目情况，补充披露各期收入、成本和已完成未结算

工程余额匹配性。 

会计师回复： 

（一）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存货结构波动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相匹配 

明之辉照明工程业务特点是以每个工程项目为主体进行实施，若工程项目尚

未施工完毕，则已完成施工额尚未结算资产会在“工程施工”处核算，若合同额

较大而进度款结算比例较低时期末就会形成较大的工程施工余额。明之辉报告期

内的工程施工余额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是相匹配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反馈回复

第 6 题之“6-1 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且占比逐年增长的具体原因

及合理性，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存货结构波动原因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的匹配性，

存货明细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之间变动的匹配性。”之“一、报告期各期末存

货金额较大且占总资产比重逐年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之“（二）工程施工

余额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的匹配性”的相关内容。 

综上，标的公司工程施工余额主要是根据合同条款约定尚未达到下一个付款

阶段的已完工的工程款，根据付款条款的差异。 

4-5 补充披露照明工程业务一般工程周期、收入确认方法及时点，相关会

计处理方法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并结合获客情况补充披露是否存

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标程序而签订的合同，如存在，说明原因、合理性及相关

合同在报告期内的收入确认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无效风险。 

会计师回复： 

一、明之辉的照明工程业务收入确认原则 

（一）明之辉照明工程业务的工程周期、收入确认方法及时点 

1、明之辉照明工程业务的工程周期 

明之辉照明工程业务按照客户性质划分，分为市政类项目和地产类项目，市

政项目的工程周期一般为 3-6 个月，地产类项目工程周期一般为 1-2 年。 

2、明之辉的照明工程施工业务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明之辉的照明工程业务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其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如下： 

（1）收入确认的时点：资产负债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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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15 号—建造合同》确认收入。 

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采用完工百分

比法确认收入的实现，公司采用已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

度。 

如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但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

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

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使建

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因素不复存在的，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定与

建造合同有关的收入和费用。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将预计损失确

认为当期费用。 

（3）合同完工进度的确认方法 

根据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 

（4）合同预计总成本的确定 

在施工项目开工前，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工程量及预计成本支出情况，估计

工程总成本，该总成本即为合同预计总成本。在施工过程中，公司需要根据合同

变更情况、实际施工的成本发生情况，对合同预计总成本进行调整。 

（5）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的确定 

公司按照施工项目分项归集各个项目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 

（6）合同总收入的确定 

以签订的工程施工合同总价为合同总收入，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发生工程量

增减，经双方确认后，按照调整后的合同金额确认为合同总收入。 

（7）合同收入和合同成本的具体确认方法 

①对于当期在建工程项目，在资产负债表日，根据项目合同总价作为该项目

实施过程中可实现的合同总收入，根据完工百分比确认每个会计期间实现的合同

收入； 

②对于当期已完工且已办理竣工决算的工程项目，按照决算收入减去以前期

间累计已确认的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合同收入； 

③对于当期已完工但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工程项目，按照合同总收入减去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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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累计已确认的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合同收入。决算时，决算金额与合同

金额之间的差额在决算当期调整。 

④计算方法 

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合同总收入×完工进度）－以前会计年度累计已确

认的收入； 

当期确认的合同毛利=（合同总收入－合同预计总成本）×完工进度－以前

会计年度累计已确认的毛利； 

当期确认的合同费用=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当期确认的合同毛利－以前会

计年度预计损失准备。 

3、明之辉的照明工程设计业务主要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 

（1）在提供劳务交易结果能可靠估计，劳务总收入和总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劳务的完工程度能够可靠确定及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公司，区分设计

业务各阶段，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公司采用已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

比例确定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项目

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为当期提供

劳务收入；同时，按照收入确认时点提供劳务所归集已发生的项目成本，扣除以

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劳务成本后的金额，结转当期劳务成本。 

（2）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于资产负债表日对已经发生的劳

务成本按预计能否得到补偿分别处理，已经发生的能够得到补偿的劳务成本按其

已发生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结转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已经发生的劳务成

本预计不能得到补偿的，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

入。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预计合同总成本将超过合同总收入的预计损失确认为当期

费用。 

（3）单项工程合同金额在 100.00 万元以下的项目，在竣工验收时一次性确

认收入及成本。 

（二）明之辉相关会计处理方法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明之辉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中，公开披露收入确认会计政策的公司包括名家

汇、奥拓电子、豪尔赛、罗曼股份、新时空等。明之辉相关会计处理方法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明之辉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主要的收入确认原则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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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业可

比公司 
收入确认原则 

名家汇 

1、照明工程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时点和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确认工程施工业务收

入和相关成本。 

2、照明工程设计收入确认办法、时点与依据 

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照明工程设计业务收入。 

奥拓电子 

1、建造合同收入 

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

和合同费用。合同完工进度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如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地估计，但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

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

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使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不确定因

素不复存在的，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定与建造合同有关的收入和费用。 

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总收入的，将预计损失确认为当期费用。 

2、提供劳务收入 

在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

的劳务收入。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占估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如果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则按已经发生并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劳务成本金

额确认提供的劳务收入，并将已发生的劳务成本作为当期费用。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如预计

不能得到补偿的，则不确认收入。 

豪尔赛 

1、照明工程施工业务收入确认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发行人照明工程施工业务的收入确认原则具

体如下： 

①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公司在资产负债表

日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的实现，公司采用已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

进度。 

②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如果已发生的

合同成本能够收回，按能够收回的合同成本予以确认收入，并将已发生的合同成本确认计入

当期损益；如果已发生的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应在发生时立即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收

入。 

2、照明工程设计业务收入确认方法 

如合同中约定概念方案设计、扩初设计、施工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等阶段，分别按照各个

阶段的比例进行收入确认，若合同中没有明确概念方案扩初设计和施工图，则按照施工图和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两个阶段的比例进行确认。 

罗曼股份 

1、景观照明工程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 

公司景观照明工程业务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按照完工百分比法确认

工程业务收入和相关成本。 

2、景观照明设计的收入确认方法 

公司的景观照明设计业务在取得客户的设计成果确认后确认收入。 

新时空 

1、建设合同收入的确认 

（1）在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

和费用。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根据合同完工进度确认收入与费用的方法。合同完工进度根据

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18 

经核对明之辉收入确认的时点和方法、分析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会计

处理方法，明之辉的收入确认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行业内通行

的做法，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收入确认原则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明之辉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标程序而签订的合同 

（一）明之辉的获客情况 

明之辉的主要业务分为施工类项目与设计类项目，主要客户包括以房地产企

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和国企、市政部门等。客户为房地产商等民营企业的项目一

般通过竞争性谈判或直接委托明之辉进行设计施工，客户为市政部门和国企的市

政类项目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判断是否需要履行招投标程序，合同金额较小的市

政类项目无需招投标程序，一般采取报价抽签等方式确认供应商，金额较大的市

政类项目视情况采取公开招标或邀标的形式确认供应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2017）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9 年修订）、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必须招标的工

程项目规定》（2018）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国有资金项目，施工类合同金额

大于 400 万人民币的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设计类合同金额大于 100 万人民币

的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 

（二）标的公司未履行招投标项目在报告期内的收入确认情况 

报告期内，明之辉应履行招投标程序而未履行的项目如下： 

获取时

间 
项目名称 合同金额 发包方 类别 收入确认 

2019 年 
2019 年渝中区中山

四路迎春灯饰工程 
580.16 

重庆市渝中区城市

照明维护管理中心 

照明工程

专业直委 

未确认收

入 

2017 年 清远市清城区北江 931.98 清远市清城区城市 照明工程 550.61 

（2）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分别以下列情况进行处理： 

①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合同成本在其发

生的当期确认合同费用； 

②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2、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 

（1）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

务收入，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依据已经提供的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确定。 

（2）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以下列情况处理： 

①已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应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②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

认提供劳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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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岸部分楼宇夜景

亮化工程 

综合管理局 专业直委 

1、2019 年渝中区中山四路迎春灯饰工程 

根据重庆市渝中区渝中委发【2018】1 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 2018 年重点

项目建设的通知》等相关文件显示，该项目属于《关于加快推进 2018 年重点项

目建设的通知》的重点项目，并经重庆市渝中区渝中财经[2019]5 号文《2019

年渝中区中山四路迎春灯饰工程预算的批复》由区财经资金解决。根据重庆市城

市照明管理局于 2018 年 12 月 19日出具的渝城照局函[2018]53 号《重庆市城市

照明管理局关于调整中山四路及上清寺转盘迎春灯饰设计方案的函》载明，因原

定设计单位所设计的方案“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无法实施，其主动退出中山四路

及上清寺转盘方案设计“，”经报请市城管局同意将原设计单位变更明之辉并要

求提交方案并尽快实施”。后明之辉提供的设计及施工方案得到上述有权主管部

门的认可和确认，该项目承包方确定变更为明之辉。 

综上所述，鉴于该项目存在较大的设计和施工难度，原设计单位无法提供合

适的解决方案。标的公司前期已在重庆辖区有丰富的项目施工经验，设计方案和

项目成果均获得了业主的高度认可，在当地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标的公司为该项

目提供的施工方案可以切实的解决项目存在的具体技术问题，并得到了业主方的

认可，能够配合业主方的工作计划和要求。 

该项目虽属于应履行招投标程序而未履行的施工项目，但基于该项目的特殊

性且有权主管部门亦出具了同意变更的确认文件，该项目不存在合同无效的风

险。 

报告期内，因尚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该项目未进行收入确认。 

2、清远市清城区北江南岸部分楼宇夜景亮化工程 

该项目发包方为清远市清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局，经核查发包方出具的《施工

委托书》上载金额为 9,319,792.00 元；标的公司与发包方签订了 14 个《施工承

包合同》，单个合同金额均未超过 400 万元，施工项目名称均不相同且施工地点

均为清远市清城区北江二路，合同合计为 9,319,792.00 元。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取得《竣工验收证明书》，确认收入金额为 550.61 万元。 

根据标的公司出具的说明，该项目工程因存在施工环境复杂、施工程序不统

一之情形，虽然标的公司与发包方依据实际情况签订合同，且根据合同金额不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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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履行招投标程序，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四条之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

标”，该项目工程有可能被相关部门认定为“规避招标”的情形。 

对于该等未履行招投标程序的情形，根据《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等

相关规定，履行招标程序的义务主体非标的公司，标的公司为非主要过错方，截

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标的公司未因承揽应招标而未招标项目而遭受行政处罚，标

的公司不存在因此遭受行政处罚的法律风险。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应招标未招标项目合

同应认定无效”，标的公司应履行未履行招投标项目合同应被认定无效，但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

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

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报告期内，标的公司通过市场洽谈方式获取

的项目均已经竣工验收合格，，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同时交易对方朱恺、童莉承诺“就明之辉目前已签订的合同，若因合同对方

未严格履行招标投标程序或违法分包、转包而导致合同无效，进而导致明之辉因

此遭受任何损失，或明之辉因此被任何相关方以任何方式提出有关合法权利要

求，本人将全额承担明之辉可能遭受的损失，以及明之辉被任何相关方以任何方

式要求的赔偿款项及相关费用。本人进一步承诺，在承担上述款项和费用后将不

向明之辉追偿，保证明之辉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综上，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标程序而签订的合同，2019

年渝中区中山四路迎春灯饰工程项目存在特殊性且有权主管部门亦出具了同意

变更的确认文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风险，清远市清城区北江南岸部分楼宇夜

景亮化工程相关合同存在合同无效的风险但对报告期内的收入利润水平影响较

小，且标的公司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 

4-6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对标的资产各类客

户、合同完工进入及收入确认进行核查。 

会计师回复： 

一、核查程序 

针对标的资产各类客户、合同完工进度及收入确认情况，独立财务顾问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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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对于标的资产进行如下核查工作： 

1、核查标的公司核算合同成本、合同收入及完工进度相关内部控制的设计

和运行有效性；  

2、核查标的公司主要外部文件，包括中标通知书、建造合同、付款申请表、

工程量变更签证、完工进度确认表、竣工验收单和审计结算资料，结合主要合同

条款，以验证预计合同总收入确认的准确性，进一步验证合同收入确认额的准确

性； 

3、核查采购合同、劳务分包合同、发票、到货单、入库单、出库单和劳务

结算款申请表等，以验证已发生合同成本的准确性；  

4、对标的公司的收入和成本进行截止性测试程序；  

5、根据已发生成本和预计合同总成本重新计算完工百分比，复核合同台账，

验证完工百分比方法确认的合同收入的准确性；  

6、对重大的工程项目进行现场走访，并对主要的客户进行函证、获取工程

的形象进度，以验证完工进度的准确性。  

7、核查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取得和履行的项目施工合同和设计合同以及相关

的招标文件、中标通知书、中标公示等文件，并对合同金额、招投标情况、履行

进度和收入确认情况进行确认。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1、明之辉营业收入增长和波动具有合理性，与原材料釆购金额相匹配；营

业收入、净利润与现金流量净额波动相匹配；营业收入、 成本和已完成未结算

工程余额相匹配。 

2、照明工程业务属于项目型业务等，业务需求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

市规划、“热点事件”等密切相关，明之辉的客户较为分散、区域波动较大符合

其业务特点和行业特征。 

3、明之辉工程款项的回收滞后于工程进度，也滞后于照明工程项目实施所

支出的成本、费用，在明之辉业务规模快速扩张的情况下，导致明之辉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低于当期净利润，其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符合

其行业特点，与其销售和采购的信用政策相匹配。 

4、标的公司收入确认的相关会计处理方法与同行业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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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收入确认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5、明之辉报告期内取得或在报告期内履行的施工项目和设计项目中，除以

下施工项目外不存在应履行招投标程序而未履行的情况：2019 年渝中区中山四

路迎春灯饰工程相关合同不存在合同无效的风险，清远市清城区北江南岸部分楼

宇夜景亮化工程相关合同存在合同无效的风险但对报告期内的收入利润水平影

响较小；且交易对方朱恺、童莉已出具承诺，承诺承担上述可能发生的损失；标

的公司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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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16,462.33

万元、16,804.98 万元和 16,092.94 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8.76%、

40.76%与 37.88%,金额保持稳定，但占比呈下降趋势。请你公司：1）结合应收

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截至目前回款情况、逾期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情

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收账款水平合理性，应收账

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期后应收款项

的回款情况，是否符合结算政策，期后回款付款方与交易对应的具体客户是否

一致，报告期是否存在大额坏账情况。3）结合主要应收账款客户涉及项目情况，

补充披露未及时结算和收款原因，并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及

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谨慎稳健，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补充披露报 告期内标的资产是否存在超

期未收款的情况；如存在，补充披露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分析未收款

的原因，超期期限，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5-1 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截至目前回款情况、逾期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收账款水平

合理性，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会计师回复： 

一、标的资产应收账款水平合理性 

明之辉从事的照明工程行业存在施工周期长、结算周期长的特点，明之辉采

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导致确认收入与实际收款之间的间隔期较长，期末应

收款项余额相对较高。明之辉应收账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4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账款余额 18,387.79 18,669.25 17,611.08 

坏账准备 2,294.84 1,864.27 1,148.74 

应收账款净额 16,092.94 16,804.98 16,462.33 

占总资产比重 37.88% 40.76% 48.76% 

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 16,462.33 万元、16,804.98 万

元和 16,092.94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48.76%、40.76%与 37.88%，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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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稳定，但占比呈下降趋势。标的资产应收账款水平合理性分析如下： 

（一）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带动了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的增长 

2018 年 2月，标的公司照明工程设计资质由乙级提升至行业内最高的甲级，

突破了单个照明工程项目规模的限制，开始承接规模较大且具有影响力的市政类

项目和文旅项目，2018 年度营业收入实现大幅增长，带动了标的公司应收账款

余额的增长。 

（二）市政类客户占比提升 

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按照市政客户和非市政客户划分，市政客户的应收

账款的余额和占比明显提升，具体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4/30 比例 2018/12/31 比例 2017/12/31 比例 

市政客户 12,334.53  67.08% 10,699.35 57.31% 8,159.21 46.33% 

非市政客户 6,053.26  32.92% 7,969.90 42.69% 9,451.87 53.67% 

应收账款余额 18,387.79  100.00% 18,669.25 100.00% 17,611.08 100.00% 

报告期初，明之辉的客户结构以商业地产类客户为主。随着承接的市政照明

工程项目占比逐年增加，市政类客户占比有所提升。由于市政类客户资金来源主

要为财政资金，虽资金实力较强，但其履行内部审批、办理结算和付款手续等程

序较长，实际收到工程款的时间往往滞后于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款结算时间，导

致期末应收账款余额有所增长。  

（三）照明工程施工业务结算周期较长 

明之辉主要业务为照明工程施工业务，应收账款主要系客户对工程项目进行

进度结算或完工结算形成的工程款，扣减已支付的进度款的差额工程款。目前大

多数照明工程项目为市政类项目，具有单个项目合同金额大、结算周期较长的行

业共性特点。由于明之辉和同行业可比公司目前市政类客户占比较高，市政类项

目资金来源主要为财政资金，虽资金实力较强，但其履行内部审批、办理结算和

付款手续等程序较长，实际收到工程款的时间往往滞后于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款

结算时间，导致行业内工程施工单位应收账款余额普遍较高。 

（四）标的公司期后回款情况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2019 年 4月 30 日应收账款余额 18,387.79 万元，

期后已回款 6,658.76 万元，占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的 36.21%，期后回款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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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逾期应收账款的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存在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

标的公司客户主要是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国有企业或大

型房地产企业等，资金实力较强，但同时其履行内部审批、办理结算和付款手续

等程序也相应较长，导致部分款项不能及时支付；另一方面，部分到期的质保金

未及时收回，随着项目逐年增加，相应的金额也逐年增加。 

具体情况参见本反馈回复第 5 题之“5-4 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是否存

在超期未收款的情况；如存在，补充披露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分析未收

款的原因，超期期限，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考虑标的公司的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国

有企业和大型房地产企业等，其经营规模大、资产状况良好、信誉较好，应收账

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六）标的公司的应收票据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应收票据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4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应收票据 324.88 186.44  

总资产 42,481.78 41,230.03 33,763.82 

占资产总额的比例 0.76% 0.45% - 

报告期内，明之辉应收票据余额占总资产的比例较低，应收票据主要为的商

业承兑票据,主要承兑方为哈尔滨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华润置地（深圳）发展

有限公司，具有较强的可兑付性。 

（七）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水平 

报告期内，明之辉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分别为 16,462.33 万元、

16,991.42 万元和 16,417.83 万元，其占总资产的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情

况如下： 

公司名称 
2019 年 6月 30日

/2019 年 4月 30日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7 年 12月 31 日 

名家汇 28.41% 25.58% 23.10% 

奥拓电子 44.15% 38.33% 28.69% 

罗曼照明 48.77% 51.70% 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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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赛 59.00% 57.44% 42.17% 

北京新时空 40.32% 35.03% 36.70% 

平均 44.13% 41.62% 36.37% 

明之辉 38.65% 41.21% 48.76% 

注 1：同行业可比公司未披露 2019 年 4月 30 日数据，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

披露数据代替 

报告期内，明之辉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占资产总额比例分别为 48.76%、

41.21%和 38.65%，呈下降趋势。明之辉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占资产总额比

例处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合理范围内，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18 年末的平均值基本

一致。 

综上分析，标的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较高，符

合行业特点，与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和市政类客户占比提升的情况相匹

配，处于合理水平。 

二、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照明工程施工业务，在收入确认的同时根

据结算政策确认应收账款或工程施工，结合应收账款和工程施工余额来看，其变

动与营业收入的变动比例相匹配。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的波动与营业收入变动的匹配关系具体分

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4/30 2018/12/31 2017/12/31 

应收账款余额 18,387.79  18,669.25  17,611.08  

工程施工余额 18,673.65  17,114.03  9,901.79  

营业收入 11,795.08 39,815.71 29,147.49 

应收账款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55.89% 46.89% 60.42% 

工程施工余额占营业收入比例 158.32% 42.98% 33.97% 

(应收账款余额+工程施工余额）/营业收入

比例 
314.21% 89.87% 94.39%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530.11  33,873.96  23,874.07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  89.28% 85.08% 81.91% 

2018 年较 2017 年，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①2018

年末较 2017 年末，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但工程施工余额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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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比例上升。结合应收账款余额和工程施工余额来看，应收账款余额与工

程施工余额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略有下降，处于合理波动水平；②2018 年度

较 2017 年度销售回款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提升，因此应收账款余额与工程施工余

额之和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 

综上，2018年较 2017年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存在合理性。 

5-2 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期后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是否符合结算政策，

期后回款付款方与交易对应的具体客户是否一致，报告期是否存在大额坏账情

况。 

会计师回复：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应收金额 期后回款金额 回款比例 

2019 年 4 月 30 日 18,387.79  6,658.76  36.21%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8,669.25  9,224.19  49.41% 

2017 年 12 月 31 日 17,611.08  12,493.83 70.94% 

照明工程业务一般根据工程结算政策进行回款，报告期各期期后对应的应收

账款期后回款有序，标的公司根据按照项目实行应收账款催收的管理工作，应收

账款回款情况良好。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存在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

标的公司客户主要是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国有企业或大

型房地产企业等，资金实力较强，但同时其履行内部审批、办理结算和付款手续

等程序也相应较长，导致部分款项不能及时支付；另一方面，部分到期的质保金

未及时收回，随着项目逐年增加，相应的金额也逐年增加。 

经核查报告期期后回款付款方，并与交易对应具体项目、合同、客户信息、

银行进账单进行比对，标的公司期后回款的付款方与交易对应的具体客户的客户

一致。 

经核查应收账款对应的主要客户及涉及的项目，标的公司的主要应收账款方

为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国有企业和大型房地产企业等，

其经营规模大、资产状况良好、信誉较好，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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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结合主要应收账款客户涉及项目情况，补充披露未及时结算和收款原

因，并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及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情况，补充

披露标的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谨慎稳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会计师回复： 

一、标的公司的主要应收账款客户及项目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前十大应收账款客户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时间 单位名称 账面余额 
占年末余

额比例 

坏账

准备 

是否

逾期 
逾期的原因 

2019 年

4 月 30

日 

武汉市东西湖区城乡建设局 2,450.00  13.32% 122.50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工程

结算后付款延迟；截止到本回

复出具之日已收回 80%以上 

阜阳市路灯管理处 1,352.89  7.36% 67.64  否  

邵阳市城市路灯管理所 884.71  4.81% 88.47  否  

青岛市崂山区环卫园林总公司 845.00  4.60% 42.25  否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802.74  4.37% 80.27  否  

洛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12.09  3.87% 35.60  否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贵州遵义分公司 
700.00  3.81% 35.00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结算后付款延迟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 
520.65  2.83% 85.01  否  

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499.77  2.72% 49.98  否  

韶关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442.05  2.40% 132.62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结算后付款延迟； 

截止到本回复出具之日已

收回 30%以上 

合计 9,209.89  50.09% 739.35    

2018 年

12月 31

日 

邵阳市城市路灯管理所 934.71  5.01% 93.47  否  

深圳榕亨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12.71  4.35% 40.64  否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802.74  4.30% 80.27  否  

东台市城市管理局 778.98  4.17% 38.95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结算后付款延迟； 

截止到本回复出具之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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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 90%以上 

洛阳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712.09  3.81% 35.60  否  

广西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贵州遵义分公司 
700.00  3.75% 35.00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结算后付款延迟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 
684.73  3.67% 50.68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验收后付款延迟，期

末回款 80%以上。 

韶关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510.89  2.74% 51.09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验收后付款延迟； 

截止到本回复出具之日已

收回 40%以上 

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499.77  2.68% 49.98  否  

广东建粤工程有限公司 446.93  2.39% 22.73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验收后付款延迟； 

截止到本回复出具之日已

收回 90%以上 

合计 6,883.56  36.87% 498.41    

2017 年

12月 31

日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1,577.39  8.96% 78.87  否  

邵阳市城市路灯管理所 934.71  5.31% 46.74  否  

哈尔滨万达投资有限公司 720.08  4.09% 37.26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验收后付款延迟； 

截止到本回复出具之日已

收回 85%以上 

韶关市城市照明管理中心 648.56  3.68% 32.43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延缓验收，甲方延迟

付款；截止到本回复出具

之日已收回 50%以上 

广东建粤工程有限公司 643.33  3.65% 32.17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验收后付款延迟； 

截止到本回复出具之日已

收回 90%以上 

清远市清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局 611.17  3.47% 30.56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验收后付款延迟； 

截止到本回复出具之日已

收回 70%以上 

广州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限公

司 
588.59  3.34% 29.43  是 

付款申请审批时间较长，

工程验收后付款延迟； 

截止到本回复出具之日已

收回 90%以上 

深圳市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499.77  2.84% 24.99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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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鹏瑞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81.02  2.73% 36.99  否  

滨州市交通产业有限公司 478.63  2.72% 23.93  否  

合计 7,183.25  40.79% 373.36    

由上表可见，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方主要为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主体、国有企业或大型房地产企业，资金实力较强，但同时其履行内部审

批、办理结算和付款手续等程序也相应较长，导致部分款项不能及时支付；此外，

部分到期的质保金未及时收回。 

二、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及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情况 

（一）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比较 

报告期期末，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账   龄 2019 年 4 月 30 日 占比 

1 年以内 9,530.23 51.83% 

1-2 年 5,369.57 29.20% 

2-3 年 2,315.08 12.59% 

3-4 年 1,172.91 6.38% 

合   计 18,387.79 100.00% 

报告期末，标的公司的 2 年以下应收账款账龄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占比为

81.03%，整体回款情况良好。 

（二）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情况 

报告期内，明之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采用一致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政策

和比例，即主要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明之辉 1年以内、1-2 年、2-3 年和 3年以上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5%、

10%、30%和 50%，明之辉坏账准备计提比例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对比如下： 

账龄 名家汇 奥拓电子 豪尔赛 罗曼照明 北京新时空 标的公司 

1 年以内 5% 5% 5% 5% 5% 5% 

1 至 2 年 10% 10% 10% 20% 10% 10% 

2 至 3 年 20% 20% 20% 50% 20% 30% 

3 至 4 年 50% 50% 50% 100% 50% 50% 

4 至 5 年 80% 100% 80% 100% 80% 50% 

5 年以上 100% 100% 100% 100% 100% 50% 

由上表可知，明之辉 1 年以内、1-2年、2-3 年和 3-4年的计提比例与同行

业可比公司基本保持一致。明之辉 4年以上的计提比例为 50%，较同行业可比公

司的计提比例低，主要系与上市公司保持一致，且明之辉在报告期内不存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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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的应收款项，对明之辉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不存在影响。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稳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5-4 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是否存在超期未收款的情况；如存在，补充披露对应的

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分析未收款的原因，超期期限，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会计师回复：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信用期内和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4 月 30 日 占比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占比 

信用期内 11,969.29  65.09% 12,693.37  67.99% 13,879.26  78.81% 

信用期外 6,418.49  34.91% 5,975.88  32.01% 3,731.82  21.19% 

合计 18,387.79  100.00% 18,669.25  100.00% 17,611.08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存在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

标的公司客户主要是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国有企业或大

型房地产企业等，资金实力较强，但同时其履行内部审批、办理结算和付款手续

等程序也相应较长，导致部分款项不能及时支付；另一方面，部分到期的质保金

未及时收回，随着项目逐年增加，相应的金额也逐年增加。 

考虑标的公司的客户主要为政府部门或其所属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国

有企业和大型房地产企业等，其经营规模大、资产状况良好、信誉较好，应收账

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5-5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回复： 

一、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进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标的公司主要外部文件，包括中标通知书、建造合同、付款申请表、

工程量变更签证、完工进度确认表、竣工验收单和审计结算资料、银行流水，结

合主要合同条款，以验证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2、核查标的公司应收账款减值准备流程的内部控制； 

3、复核了标的公司对应收账款和历史回款情况的分析； 

4、对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龄进行分析性复核； 

5、对标的公司应收账款的坏账计提政策和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进行评估； 

6、对应收账款进行期后回款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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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会计师的核查结论如下： 

1、标的公司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金额占资产总额的比例较高，符合行业特

点，与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和市政类客户占比提升的情况相匹配，处于合

理水平。 

2、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期后对应的应收账款期后回款有序，期后回款的付

款方与交易对应的具体客户的客户一致； 

3、标的公司报告期部分项目存在未及时结算的情况，其主要原因为收款应

收账款方履行内部审批、办理结算和付款手续等程序较长，导致部分款项不能及

时支付；此外，部分到期的质保金未及时收回导致部分项目未及时结算和收款。 

4、标的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政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坏账

计提政策是谨慎稳健的，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5、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存在信用期外的应收账款，考虑标的公司的客

户的经营规模大、资产状况良好、信誉较好，应收账款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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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11,468.11 万元、18,823.64

万元和 20,583.65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3.97%、45.66%和 48.45%。工

程施工余额占存货比重分别为 86.34%、90.92%和 90.72%。请你公司：1）补充

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且占比逐年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

各期标的资产存货结构波动原因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的匹配性，存货明细与对应

业务收入、成本之间变动的匹配性。2）结合与客户具体结算政策，补充披露标

的资产各期末存在的已完工未结算款项与标的资产结算政策是否匹配，是否存

在应结算未结算项目，是否均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与结转，是否存在异常中

止、暂停和延期的项目。3）结合存货库龄分析是否存在长期应结转未结转的成

本，如有，请补充披露项目具体情况及原因，并补充披露是否应 当计提减值准

备，是否存在期后回款风险。4）结合存货库龄情况、业务模式、存货周转率、

亏损合同、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各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

的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已充分提示相关风险。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

发表明确意见。 

6-1 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且占比逐年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

理性，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存货结构波动原因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的匹配性，存

货明细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之间变动的匹配性。 

会计师回复： 

一、报告期各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且占总资产比重逐年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

理性 

明之辉存货以建造合同形成的工程施工为主。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的工程

施工余额分别为 9,901.79 万元、17,114.03 万元和 18,673.65 万元，占存货比

重分别为 86.34%、90.92%和 90.72%。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且占

总资产比重逐年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照明工程施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工程项目已

完工未结算资产即工程施工余额逐年增长所致，具体分析如下： 

（一）工程资产按照完工及确认/结算情况与会计科目的对照关系 

明之辉工程施工余额为照明工程和装修工程中形成的工程资产按照完工及

确认/结算情况与会计科目的对照如下： 

项目完成及确认/结算情况 验收结算情况 形成的资产对应的入账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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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 
已结算 应收账款 

未结算 工程施工 

未完工 
已结算 应收账款 

未结算 工程施工 

（二）工程施工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 

明之辉工程施工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 

1、标的公司营业收入快速增长，在施工项目的规模不断增加 

标的公司 2018 年 2 月取得了照明工程设计专项甲级，2018 年较 2017 年业

务量大幅上升。标的公司的营业收入自 2017年度的 29,147.49 万元增长至 2018

年度的 39,815.71 万元，增幅 36.60%，期末已完工未结算和在施工项目的规模

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4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工程施工余额 18,673.65 17,114.03 9,901.79 

营业收入 11,795.08 39,815.71 29,147.49 

工程施工余额/营业收入 1.58 0.43 0.34 

注 1：2019 年 1-4 月，工程施工/营业收入比例按收入平均折算为 0.52； 

报告期内，工程施工余额占营业收入比重不断提高，在施工过程中的项目增

加导致期末工程施工余额持续增长。 

2、标的公司承接的市政工程增加，结算过程较长导致期末工程余额增长 

标的公司 2018 年以来市政工程占收入的比例大幅提升，市政工程验收、结

算过程相对复杂、结算过程长，工程结算进度通常之后于完工进度、验收时间晚

于竣工时点，期末工程施工余额持续增长。 

二、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存货结构波动原因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的匹配性，

存货明细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之间变动的匹配性。 

（一）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存货结构波动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相匹配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存货结构包含原材料和工程施工。标的公司存货结构的波动主

要由于在标的公司业务扩大的过程中照明工程业务的快速增长，在施工项目的规模不断增

加，导致工程施工余额增长较快。具体分析如下： 

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存货结构波动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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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2019 年 4 月 30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原材料 1,910.00 9.28% 1,709.61 9.08% 1,566.31 13.66% 

工程施工 18,673.65 90.72% 17,114.03 90.92% 9,901.79 86.34% 

合计 20,583.65 100.00% 18,823.64 100.00% 11,468.11 100.00% 

 

 

收入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照明施工 10,954.57 92.87% 34,038.31 85.49% 22,838.29 78.35% 

装修施工 276.79 2.35% 3,296.87 8.28% 4,863.29 16.69% 

维护 251.25 2.13% 939.34 2.36% 889.68 3.05% 

设计 312.47 2.65% 1,541.20 3.87% 555.91 1.91% 

其他业务     0.33 0.00% 

合计 11,795.08 100.00% 39,815.71 100.00% 29,147.49 100.00% 

报告期内，明之辉的照明工程施工收入增长幅度较快，导致报告期各期末“存

货-工程施工”逐年增长，其波动趋势一致，但波动幅度存在差异。 

报告期各期，明之辉的存货-工程施工的波动与照明工程施工收入的匹配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4 月 30 日/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8/2017 年 

变动幅度 

存货-工程施工 18,673.65 17,114.03 9,901.79 72.84% 

照明施工收入 10,954.57 34,038.31 22,838.29 49.04% 

明之辉工程施工余额的变动随经营规模的变化而变化，报告期内明之辉营业

收入上升趋势，工程施工余额也呈上升趋势，但波动幅度不一致，主要是工程项

目结算进度影响，明之辉照明工程业务特点是以每个工程项目为主体进行实施，

针对不同的客户和工程项目，约定的付款条件不同，从而使得不同的客户在收入

确认后，如结算进度较快，则其工程施工余额较小，如结算进度较慢，则其工程

施工余额较大。若工程项目尚未施工完毕，则已完成施工尚未结算资产会在“工

程施工”处核算，若合同额较大而进度款结算比例较低时期末就会形成较大的工

程施工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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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施工余额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的匹配性 

明之辉照明工程业务特点是以每个工程项目为主体进行实施，若工程项目尚未施工完毕，则已完成施工额尚未结算资产会在“工

程施工”处核算，若合同额较大而进度款结算比例较低时期末就会形成较大的工程施工余额。 

报告期内，明之辉按照项目划分，累计确认的收入理论上应为该项目合同成本+合同毛利，按照甲方确认的工程量按照合同约定的

结算比例确认工程结算，累计确认的收入与累计工程结算的差额为工程施工余额；其中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未按照工程进度确认收

入，而都匀未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结算。 

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和都匀项目外，明之辉报告期内的工程施工余额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是相匹配的（呼和浩特亮化工程

项目和都匀项目的情况详见本反馈回复第 6 题之“6-3 结合存货库龄分析是否存在长期应结转未结转的成本，如有，请补充披露项目

具体情况及原因，并补充披露是否应当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存在期后回款风险”）。 

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工程施工余额前十位的项目对应的收入、成本情况如下： 

1、2019 年 1-4月，明之辉工程施工余额前十位的项目对应的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付款条件 合同金额 

工程施工 

占比(%) 合同成本 合同毛利 工程结算 
工程施工

余额 

A B C E=A+B-C 

1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基

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街

合同签订生效后，发包人收到建设单位建安工

程费后且承包人提供结算单和合同额 10%的
930.00 6,734.29 85.99 818.18 6,002.10 32.14% 



 

 
37 

景整治亮化工程项目 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支付承包人。 

2 
福田区景观照明提升

工程项目 B 包 

1）预付款未合同价款的 20%，支付至合同价

款的 40%时一次性抵扣；2）工程量完工至 80%

时，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40%；3）工程竣工验

收后完成工程结算申报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49%；4）结算审计结束后支付至结算价款的

95%，余款待 5 年质保期满后支付 

3,355.18 2,150.02 889.15 1,483.59 1,555.58 8.33% 

3 
贵州梦都秦汉影视城

夜景亮化工程 

1）无预付款；2）灯具安装完成后支付合同总

价的 50%；3）通电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

价的 80%；4）审计之后支付至结算价的 95%；

扣留结算价的 5%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满后

一次性支付 

1,892.06 1,050.49 449.51 - 1,500.00 8.03% 

4 

武汉军运会重点保障

线路景观艺术照明提

升项目(EPC 总承包）

--东西湖区工程  

1）预付款比例为 25%；2）设计：提交初步设

计文件后支付至 50%，提交施工图文件后支付

至 80%，审计完毕后支付剩余款项；3）工程

建安：货到现场，支付主材费 70%，验收合格

后支付工程建安 85%，完成结算审计后支付至

97%，预留 3%质保金；4）工程建安 3%质保金，

验收第二年无息返还 30%质保金，第三年无息

返还 30%，第四年无息返还 40% 

3,767.72 2,393.77 806.27 2,248.02 952.03 5.10% 

5 

罗湖东门中路至新秀

立交沿线建筑灯光工

程（深南东路景观照

1）每月工程量按照实际工程量的 85%支付，

累计支付至合同价的 85%为止；2）工程竣工

验收合格后支付审定结算价的 90%，移交后支

2,972.71 1,542.12 1,161.16 1,891.72 811.55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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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提升工程 V 标段） 付至结算价的 97%；3）结算价的 3%作为质保

金，待质保期满支付 

6 
乳源县一江两岸亮化

项目(一期灯光) 

1）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30%作为乙

方备料款；2）每月的工程款按照审核的工程

量的 80%支付，累计支付不得超过合同价款的

80%（含预付款）；3）工程竣工验收结算后支

付至结算价的 97%；4）扣留结算价的 3%作为

质保金，待 3 年质保期满后支付 

2,698.19 1,892.38 601.55 1,962.32 531.61 2.85% 

7 
贵州新蒲经开区亮化

工程 

1）无预付款；2）每月工程量按照审核金额的

70%支付；3）工程竣工验收后按照结算金额的

95%支付；4）预留结算金额的 5%作为质保期，

质保期 2 年满后一次性支付 

10,000.00 941.58 130.58 630.63 441.53 2.36% 

8 

清林路、龙福路、建

设路、德政路等慢行

照明提升工程设计施

工一体化（二次） 

1）预付款为合同价款的 10%，当工程量完成

了 50%，一次性抵扣；2）工程进度款（含预

付款）累计支付至 70%后暂停支付，审计结算

完成后支付至 95%；3）质保金为审计结算价

的 5%，待 2 年保修期满后付清 

1,185.61 829.62 248.55 646.69 431.48 2.31% 

9 

莱阳市五龙河流域综

合治理工程一期景观

工程 

1）无预付款；2）每月按照工程进度请款，按

进度支付已经完成合格工程量的 60%；2）工

程验收后，支付至合格工程的 70%；3）验收

结算后支付至结算价的 80%；4）质保期满一

年后 1 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 90%；5）质保期

满二年后 1 个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 95%；6）

质保期满三年后 1 个月内付清余款 

1,421.88 715.72 316.91 615.34 417.30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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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三汊矶大桥及湘府路

大桥夜景亮化工程第

一标段 

1）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中标金额的 50%；

2）代办理完长沙市审计局结算手续起一年之

内付至工程结算金额的 75%；3）两年内付至

工程结算金额的 95%；4）剩余 5%作为质保金，

5 年质保期后付清。 

852.56 494.51 273.56 384.03 384.03 2.06% 

合计 29,075.90 18,744.50 4,963.25 10,680.53 13,027.22 69.76% 

注 1：合同成本+合同毛利=已完工的合同收入，即需要收取总工程款，下同。 

注 2：占比指占当期总工程施工余额的比例，下同。 

2、2018 年度，明之辉工程施工余额前十位的项目对应的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付款条件 合同金额 

工程施工 

占比(%) 合同成本 合同毛利 工程结算 
工程施工

余额 

A B C E=A+B-C 

1 

呼和浩特市回

民区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的街

景整治亮化工

程项目 

合同签订生效后，发包人收到建设单位建安工程费后

且承包人提供结算单和合同额 1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后支付承包人。 

930.00 6,708.54 - - 6,708.54 39.20% 

2 

福田区景观照

明提升工程项

目 B 包 

1）预付款未合同价款的 20%，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40%

时一次性抵扣；2）工程量完工至 80%时，支付至合同

价款的 40%；3）工程竣工验收后完成工程结算申报后

3,355.18 2,150.02 889.15 1,483.59 1,555.58 9.09% 



 

 
40 

支付至合同价款的 49%；4）结算审计结束后支付至结

算价款的 95%，余款待 5 年质保期满后支付 

3 

贵州梦都秦汉

影视城夜景亮

化工程 

1）无预付款；2）灯具安装完成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50%；

3）通电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0%；4）审计

之后支付至结算价的 95%；扣留结算价的 5%作为质保

金，待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支付 

1,892.06 1,050.49 449.51 - 1,500.00 8.76% 

4 

罗湖东门中路

至新秀立交沿

线建筑灯光工

程（深南东路

景观照明提升

工程 V 标段） 

1）每月工程量按照实际工程量的 85%支付，累计支付

至合同价的 85%为止；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审

定结算价的 90%，移交后支付至结算价的 97%；3）结

算价的 3%作为质保金，待质保期满支付 

2,972.71 1,542.12 1,161.16 1,891.72 811.55 4.74% 

5 

乳源县一江两

岸 亮 化 项 目

(一期灯光) 

1）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30%作为乙方备料款；

2）每月的工程款按照审核的工程量的 80%支付，累计

支付不得超过合同价款的 80%（含预付款）；3）工程

竣工验收结算后支付至结算价的 97%；4）扣留结算价

的 3%作为质保金，待 3 年质保期满后支付 

2,698.19 1,797.32 559.35 1,852.51 504.16 2.95% 

6 
贵州新蒲经开

区亮化工程 

1）无预付款；2）每月工程量按照审核金额的 70%支

付；3）工程竣工验收后按照结算金额的 95%支付；4）

预留结算金额的 5%作为质保期，质保期 2 年满后一次

性支付 

10,000.00 941.58 130.58 630.63 441.53 2.58% 

7 
清林路、龙福

路、建设路、

1）预付款为合同价款的 10%，当工程量完成了 50%，

一次性抵扣；2）工程进度款（含预付款）累计支付至
1,185.61 829.62 248.55 646.69 431.48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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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政路等慢行

照明提升工程

设计施工一体

化（二次） 

70%后暂停支付，审计结算完成后支付至 95%；3）质

保金为审计结算价的 5%，待 2 年保修期满后付清 

8 

三汊矶大桥及

湘府路大桥夜

景亮化工程第

一标段 

1）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中标金额的 50%；2）代

办理完长沙市审计局结算手续起一年之内付至工程结

算金额的 75%；3）两年内付至工程结算金额的 95%；

4）剩余 5%作为质保金，5 年质保期后付清。 

852.56 494.51 273.56 384.03 384.03 2.24% 

9 

莱阳市五龙河

流域综合治理

工程一期景观

工程 

1）无预付款；2）每月按照工程进度请款，按进度支

付已经完成合格工程量的 60%；2）工程验收后，支付

至合格工程的 70%；3）验收结算后支付至结算价的

80%；4）质保期满一年后 1 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 90%；

5）质保期满二年后 1 个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 95%；6）

质保期满三年后 1 个月内付清余款 

1,421.88 649.69 296.46 563.45 382.71 2.24% 

10 
东台市城市夜

景亮化工程 

1)每月进度款按照审定工程量的 80%支付;2)工程款的

支付款到达合同价人工费的 80%时停止支付；2）项目

竣工结算支付至结算价的 97%，甲方扣除结算价的 3%

作为保修金不予退还 

1,925.50 1,399.68 350.78 1,400.36 350.09 2.05% 

合计 27,233.68 17,563.57 4,359.11 8,853.00 13,069.68 76.37% 

3、2017 年度,明之辉工程施工余额前十位的项目对应的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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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付款条件 合同金额 

工程施工 

占比(%) 合同成本 合同毛利 工程结算 
工程施工

余额 

A B C E=A+B-C 

1 

呼和浩特市回

民区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的街

景整治亮化工

程项目 

合同签订生效后，发包人收到建设单位建安工程费后

且承包人提供结算单和合同额 10%的增值税专用发

票后支付承包人。 930.00 6,680.59 - - 6,680.59 67.47% 

2 

贵州梦都秦汉

影视城夜景亮

化工程 

1）无预付款；2）灯具安装完成后支付合同总价的

50%；3）通电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0%；4）

审计之后支付至结算价的 95%；扣留结算价的 5%作

为质保金，待质保期满后一次性支付 

1,892.06 687.90 294.35 - 982.26 9.92% 

3 

三汊矶大桥及

湘府路大桥夜

景亮化工程第

一标段 

1）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至中标金额的 50%；2）代

办理完长沙市审计局结算手续起一年之内付至工程

结算金额的 75%；3）两年内付至工程结算金额的

95%；4）剩余 5%作为质保金，5 年质保期后付清。 

852.56 494.51 273.56 384.03 384.03 3.88% 

4 

深圳湾壹号广

场南二期裙楼

泛光照明工程 

货到验收合格 45 个工作日内付至 60%、安装调试验

收合格后付至 80%、业主验收合格后 45 个工作日内

付至 95%、余款 5%于质保期满 2 年后 45 个工作日内

付清。 

631.00 277.74 353.67 335.81 295.59 2.99% 

5 

莱阳市五龙河

流域综合治理

工程一期景观

1）无预付款；2）每月按照工程进度请款，按进度支

付已经完成合格工程量的 60%；2）工程验收后，支

付至合格工程的 70%；3）验收结算后支付至结算价

1,421.88 391.81 184.63 345.86 230.58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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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的 80%；4）质保期满一年后 1 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

90%；5）质保期满二年后 1 个月内支付至结算价的

95%；6）质保期满三年后 1 个月内付清余款 

6 

景宁番族自治

县建城区重点

地段夜景照明

工程 

1）合同中标后支付 10%作为保证金；2）合同签订人

员进场后预付价款的 10%；3）全部设备到场验收后

支付合同价款的 50%（含 10%的预付款）；4）所以

设备调试合格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70%；5）项目竣工

验收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85%，并无息退还履约保证

金；6）工程审计后，支付至审计价的 95%，扣留结

算价的 5%作为质保金 

852.04 752.36 105.05 728.80 128.61 1.30% 

7 

呼和浩特水岸

小镇 G-3 区 5

号楼 B 区改造

项目 

1)预付合同价款的 20%作为预付款；2）完成合同及

发包方约定的工程量支付到合同暂定价款的 70%；3）

全部工程验收合格后，经审计部门审定，预留审计总

额的 3%作为质保金。保修期满后全部无息结清 

677.97 332.02 28.34 252.25 108.11 1.09% 

8 

首钢贵钢老区

开发棚户区改

造项目 7#地块

1 号楼【接待

中心】泛光照

明工程 

1）合同签订后，乙方人员进场支付合同价款的 20%；

2）所有管线、支架全部安装完成支付 40%的工程进

度款；3）全部工程完工，系统调试完毕并一次通过

验收，竣工结算后 14 天内，甲方支付乙方工程结算

金额的 95%，余下 5%作为工程质保金。4）两年质保

金期满后经物业部门确认无质量问题后无息支付乙

方工程质保金。 

215.00 78.07 38.15 46.49 69.73 0.70% 

9 

卜蜂莲花阳江

新都汇店装饰

安装工程 

进场施工至竣工验收交场，甲方支付至合同含税总价

的 55%给丙方（2017.3.1 付 10%141.29 万，2017.4.10

付 20% 282.57 万，2017.5.20 付 25%353.21 万）；工

1,412.85 1,073.56 157.68 1,166.68 64.56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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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保修金为结算定案总价的 5%，有甲方支付给丙方，

保修期满一年后支付结算定案总价的 2%，保修期满

二年后支付结算定案总价的 3%；工程结算定案后剩

余 40%的工程款，甲方按季度分八期支付给丙方。乙

方作为施工管理方向甲方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按分期

未付余额（该余额不含 5%的保修金）为基数计算，

按季度分八期支付，具体计算方式如下表，乙方提供

管理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10 

镇宁自治县城

市道路绿色照

明节能改造工

程 

甲方每月按乙方完成的工程进度的 80%支付进度款，

工程完工后支付工程总进度的 90%，尾款待工程竣工

验收合格之日起 30 天内办理完结算并扣除 5%的质

保金一次性支付乙方 

507.92 187.14 64.52 191.89 59.78 0.60% 

合计 9,393.28 10,955.70 1,499.95 3,451.82 9,003.83 90.93% 

综上，标的公司工程施工余额主要是根据合同条款约定尚未达到下一个付款阶段的已完工的工程款，根据付款条款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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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结合与客户具体结算政策，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各期末存在的已完工未

结算款项与标的资产结算政策是否匹配，是否存在应结算未结算项目，是否均

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与结转，是否存在异常中止、暂停和延期的项目。 

会计师回复： 

经逐笔梳理标的公司报告期内的项目结算政策并比对工程施工余额（即已完

工未结算款项），标的公司存在两个项目出现特殊情况，分别为呼和浩特亮化工

程项目和都匀项目，及具体情况详见 6-3 的回复内容。 

除上述两个项目外，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的已完工未结算款项与标的公司

结算政策匹配；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执行的项目均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与结转，

不存在其他异常中止、暂停和延期的项目。 

6-3 结合存货库龄分析是否存在长期应结转未结转的成本，如有，请补充披

露项目具体情况及原因，并补充披露是否应当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存在期后回

款风险 

会计师回复： 

一、标的公司的库龄情况分析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日，明之辉存货库龄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材料 工程施工 存货余额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 年以内  410.75  21.51% 10,226.60  54.76% 10,637.35 51.68% 

1-2 年 1,499.25  78.49% 8,447.05  45.24% 9,946.30 48.32% 

合计 1,910.00  100.00% 18,673.65 100.00% 20,583.65 100.00% 

2019 年 4月 30 日，标的公司的存货余额中超过 1年的存货库龄占比较高，

其中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的 1年以上的原材料金额为 1,499.25 万元，工程施

工为 6,002.10 万元。 

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的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

情况” 之“十、（五）资产剥离调整及债务转移的情况”。鉴于呼和浩特亮化

工程项目相对应的资产和债务已进行剥离处置，不影响标的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

的计提。 

二、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后的标的公司的库龄情况 

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明之辉存货库龄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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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材料 工程施工 存货余额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1年以内 410.75  100.00% 10,226.59  80.71% 10,637.34  81.31% 

1-2年  -  - 2,444.95  19.29% 2,444.95  18.69% 

合计 410.75  100.00% 12,671.54  100.00% 13.082.29  100.00% 

由上表可见，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的影响，标的公司存货余额中原材

料的库龄均在 1 年以内，工程施工的库龄在 1 年以内占比在 80%以上。 

标的公司 1 年以上工程施工余额 2,444.95 万元，主要包含以下项目： 

1、都匀经济开发区梦都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一期）-秦汉城建设项目亮化

工程项目，1年以上的工程施工余额为 1,500.00 万元。 

（1）都匀项目的具体情况 

2018 年 1月 19 日，标的公司中标都匀经济开发区梦都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

（一期）-秦汉城建设项目亮化工程项目（中标通知书编号：黔南公易建电（2017）

2508 号-1）（以下简称“都匀项目”），并与总包方贵州梦昀影视文化创意园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项目签订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1,892.06 万元。 

标的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申请对项目现场工程量进行初验，监理方葛洲

坝集团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已出具“该亮化工程已按招标图纸相关灯具及设备已安

装完成，试运行正常”的审查意见。总包方贵州梦昀影视文化创意园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由于资金紧张一直未进行工程竣工和结算。截至 2019 年 4 月 30日，标的

公司都匀项目已结转成本 1,500.00 万元，工程施工余额为 1,500.00 万元。 

2019 年 11 月 14 日，标的公司收到都匀项目业主方贵州梦昀影视文化创意

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出具的工程通知单，根据工程通知单确认：都匀项目已于

2018 年 10 月施工完毕，一直未办理工程结算；要求明之辉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向业主方报送工程结算资料，经业主方初审后报都匀经济开发区财政局进行结

算审计。 

（2）都匀项目未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都匀项目的总包方贵州梦昀影视文化创意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为

黔南东升发展有限公司，系州级国有平台公司（由都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直管）。

由于总包方的资金来源于当地政府地方债，受地方债融资调控的影响，政府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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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项目的工程结算放缓，标的公司将拟积极推进该项目的结算和回款。 

通过核查都匀项目的总包方情况的核查、标的公司管理层对于该项目的认定

说明及中介机构的核查，都匀项目预计未来可回收金额可覆盖项目成本的可能性

较大，因此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三汊矶大桥及湘府路大桥夜景亮化工程第一标段，1 年以上的工程施工

余额为 384.03 万元，为完工后分期结算，不存在异常情况； 

3、深圳湾壹号广场南二期裙楼泛光照明工程，1 年以上的工程施工余额为

141.31 万元，该项目尚未完工，不存在异常情况。 

综上所述，报告期期末标的公司的存货余额中超过 1 年的存货库龄占比较

高，其主要原因为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都匀项目的影响。呼和浩特亮化工

程项目对应的存货资产已进行剥离处置，而都匀项目预回收金额可覆盖项目成

本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标的公司未对于前述特殊项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6-4 结合存货库龄情况、业务模式、存货周转率、亏损合同、同行业上市

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各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是否

已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会计师回复： 

一、标的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分析 

（一）明之辉存货库龄的情况 

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标的公司报告期末存货余额中原材料的库龄均

在 1 年以内，工程施工的库龄在 1 年以内占比在 80%以上。具体情况详见 6-3的

回复内容。 

（二）明之辉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照明工程施工，结算进度通常滞后于

工程进度产生了规模较大了工程施工余额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照明工程业务，其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照明工程施工。

报告期各期末，标的公司的存货金额较大且占总资产比重逐年增长，其主要原因

是照明工程施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结算进度通常滞后于工程进度，因此工程项

目已完工未结算资产即工程施工余额逐年增长。 

（三）明之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析 

报告期内，明之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周转率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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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4 月

/2019 年 1-6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名家汇 0.44  1.18  0.78  

奥拓电子 1.16  4.50  3.37  

豪尔赛 1.53  3.63  2.50  

罗曼照明 1.36  4.59  3.17  

新时空 0.72  2.18  3.17  

平均值 1.04  3.22  2.60  

明之辉 0.43  1.99  3.55  

明之辉-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影响 0.71  4.34  10.99  

由上表可知，明之辉 2017 年度、2018 年度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3.55和 1.99，

变动较大。标的公司 2018 年度存货周转率较 2017 年度下降较大，主要系标的公

司 2018 年 2月取得照明设计甲级资质，承接较大市政照明工程大项目，导致施

工周期、施工投入成本较大，间接导致存货周转率下降。 

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影响，标的公司的存货周转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

司，其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在项目获取时就主要挑选结算和回款较优条款的项目；

另一方面标的公司承接的项目相对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名家汇、豪尔赛等规模小、

周期较短，相对应的存货周转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四）明之辉亏损合同的情况 

标的公司在项目入口进行严格筛选，报告期内出现亏损的合同有 2个，产生

的亏损金额合计 44.43 万元，前述项目已结算和结转，对于期末存货余额不构成

影响。 

经分析标的公司报告期末工程施工余额所对应的项目情况，报告期各期，标

的公司不存在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预计总收入的情形，故此未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五）明之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明之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比较分析如下： 

公司名称 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 

豪尔赛  

1、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按照单个存货项目以可

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于每年中期期末及年度终了按存货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价，对预计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提取存货跌价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2、已完工未结算工程项目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减值：1）如果建造合同的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

总收入，则形成合同预计损失，应提取损失准备，并确认为当期费用。合同完工时，将已提取

的损失准备冲减合同费用；2）对以上测试未减值的项目，按照个别认定法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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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汇  

按照单个存货项目以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司于每年中期期末及

年度终了按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计价，对预计损失采用备抵法核算，提取存货跌价准

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奥拓电子 

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

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

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罗曼股份  

对于原材料、未完工的设计项目，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差额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对于工程施工形成的存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的规定，

将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预计总收入的预计损失确认为存货跌价准备 

北 京 新 时

空 

对于原材料、未完工的设计项目，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差额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对于工程施工形成的存货，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的规定，

将合同预计总成本超过合同预计总收入的预计损失确认为存货跌价准备 

明之辉 
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照

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

价准备 

由上表可示，明之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不存在重

大差异。 

（六）标的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对于存货减值测试进行了如下分析： 

1、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标的公司报告期末存货余额中原材料的库

龄均在 1年以内，工程施工的库龄在 1 年以内占比在 80%以上； 

2、标的公司照明工程施工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结算进度通常滞后于工程进

度，因此工程施工余额逐年增长； 

3、经核查报告期内末施工工程合同，标的公司不存在预计合同预计总成本

超过合同预计总收入的情形； 

4、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影响，标的公司的存货周转率高于同行业可

比公司； 

5、明之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6、核查报告期内工程施工的业主方的支付能力，未发现重大情况证明其已

无付款能力。 

综上，标的公司报告期内未计提存货低价准备存在合理性。 

二、存货余额较大和存货减值的风险提示 

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提示，具体如下： 

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存货余额分别为 11,468.11 万元、18,823.64 万元和

20,583.65 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 33.97%、45.66%和 48.45%。明之辉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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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余额主要是存货—工程施工。随着明之辉承接的工程项目不断增加、工程业务

规模的不断扩大，工程施工余额将持续增加。 

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存货不存在市价低于成本等原因而需计提跌价准备的

情形，故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若由于工程业务项目变更、工程验收时间拖延及

客户造价审核滞后，客户不能按期办理工程结算，可能对明之辉照明工程业务的

开展和款项回收产生不利影响。 

6-5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会计师进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核查标的公司与存货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的合理性和运行的有效性；  

2、对原材料、工程施工等存货实施监盘，检查存货的数量、状况等；  

3、核查标的公司期末存货库龄分析表，重点对工程施工中的长期未结算项

目进行分析性复核，分析其回收是否明显存在不确定性，评估其不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的合理性；  

4、对于长期未结算的工程项目，通过现场走访向相关人员询问工程结算进

度及未结算的原因；评估对存货确认是否保持一贯性；  

5、对标的公司尚未结算的工程项目选取样本进行函证，同时结合工程合同

的主要条款确认存货确认的准确性；  

6、分析标的公司存货可变现净值的合理性，以及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 

二、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会计师的核查结论如下： 

1、标的公司报告期各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且占比逐年增长是合理性； 

2、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和都匀项目，存货金额的波动与收入、成本

之间变动的相匹配；已完工未结算款项与结算政策相匹配；不存在应结算未结算

项目，不存在异常中止、暂停和延期的项目；不存在长期应结转未结转的成本； 

3、标的公司在报告期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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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中国证

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609 号）之核查意见签字页】 

 

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周强（项目合伙人） 

（签名并盖章） 

 中国注册会计师：王湘飞 

（签名并盖章） 

  

 


	根据贵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92609号）的要求，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会计师”）作为海洋王照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王”）发行股份收购标的资产深圳市明之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之辉”、或“标的资产”）的申报会计师，对反馈意见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逐条回复如下：
	4.申请文件显示，1）标的资产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分别为29,147.49万元、39,815.71万元和11,795.08万元，同比增长，但原材料采购金额分别为21,367.83万元、19,338.01万元、4,906.65万元，同比下滑，标的资产照明施工业务按完工百分比法确认业务收入和成本。2）报告期内，明之辉华南地区营业收入占比47.33%、61.22%和19.61%;华中地区分别占比13.90%、10.88%和42.35%,且各期前五大客户均不同。3）标的资产报告期净利润分别为3,548.97万...
	4-1结合标的资产在手订单、业务拓展、行业发展等因素，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营业收入增长原因及合理性，并补充披露标的资产营业收入增长与原材料釆购金额下降的合理性与匹配性。
	一、明之辉营业收入增长原因及合理性
	（一） 我国照明工程行业快速发展，带动了照明工程需求的增长
	（二） 明之辉取得照明工程行业“双甲”资质后，突破原有投标规模受限的制约，成为照明工程业务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三） 明之辉加大对照明工程业务的承揽力度，承接的的照明工程的规模显著提升
	（四） 明之辉新增合同金额与其营业收入增长相匹配

	二、明之辉营业收入增长与原材料釆购金额下降的合理性与匹配性

	4-2 结合标的资产销售模式、客户拓展渠道、同行业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客户较为分散、区域占比波动以及主要客户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等，标的资产业务拓展及获取客户的优势及可持续性。
	一、 明之辉客户较为分散、区域占比波动以及主要客户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 明之辉的主要从事照明工程业务，主要客户变动较大与其行业的业务特点相匹配
	（二） 明之辉大力拓展市政工程项目重点跟进“热点市场”，客户较为分散
	（三） 明之辉客户区域波动较大的原因分析

	二、 明之辉业务拓展及获取客户的优势及可持续性

	4-3 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与同期净利润和营业收入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与行业惯例一致，是否与销售政策、采购政策及信用政策变化相匹配。
	一、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与同期净利润和营业收入不匹配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 明之辉所在的照明工程行业的经营模式决定其需要前期垫付的流动资金规模较大
	（二） 照明工程的结算进度和收款进度影响经营性现金流

	二、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符合行业惯例
	三、明之辉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与其销售和采购的信用政策相匹配

	4-4结合报告期内具体项目情况，补充披露各期收入、成本和已完成未结算工程余额匹配性。
	（一）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存货结构波动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相匹配

	4-5 补充披露照明工程业务一般工程周期、收入确认方法及时点，相关会计处理方法与同行业公司是否存在重大差异，并结合获客情况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标程序而签订的合同，如存在，说明原因、合理性及相关合同在报告期内的收入确认情况，并说明是否存在无效风险。
	一、 明之辉的照明工程业务收入确认原则
	（一） 明之辉照明工程业务的工程周期、收入确认方法及时点
	（二） 明之辉相关会计处理方法与同行业可比公司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明之辉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招标程序而签订的合同
	（一）明之辉的获客情况
	（二）标的公司未履行招投标项目在报告期内的收入确认情况


	4-6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并对标的资产各类客户、合同完工进入及收入确认进行核查。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结论


	5.申请文件显示，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16,462.33万元、16,804.98万元和16,092.94万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48.76%、40.76%与37.88%,金额保持稳定，但占比呈下降趋势。请你公司：1）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截至目前回款情况、逾期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收账款水平合理性，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2）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期后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是否符合结算政策，期后回款付款方与交...
	5-1结合应收账款应收方、具体信用政策、截至目前回款情况、逾期应收账款、应收票据情况及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应收账款水平合理性，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一、标的资产应收账款水平合理性
	（一）营业收入大幅增长带动了标的公司应收账款余额的增长
	（二）市政类客户占比提升
	（三）照明工程施工业务结算周期较长
	（四）标的公司期后回款情况
	（五）逾期应收账款的情况
	（六）标的公司的应收票据情况
	（七）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应收账款水平

	二、应收账款占营业收入比例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5-2 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期后应收款项的回款情况，是否符合结算政策，期后回款付款方与交易对应的具体客户是否一致，报告期是否存在大额坏账情况。
	5-3结合主要应收账款客户涉及项目情况，补充披露未及时结算和收款原因，并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及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是否谨慎稳健，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一、标的公司的主要应收账款客户及项目情况
	二、 标的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及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情况
	（一）标的公司与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账龄分布比较
	（二）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情况

	5-4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是否存在超期未收款的情况；如存在，补充披露对应的应收账款金额、占比，分析未收款的原因，超期期限，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5-5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二、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6.报告期各期末，明之辉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11,468.11万元、18,823.64万元和20,583.65万元，占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33.97%、45.66%和48.45%。工程施工余额占存货比重分别为86.34%、90.92%和90.72%。请你公司：1）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且占比逐年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存货结构波动原因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的匹配性，存货明细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之间变动的匹配性。2）结合与客户具体结算政策，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各期末存在的已完工未结算款...
	6-1 补充披露报告期各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且占比逐年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存货结构波动原因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的匹配性，存货明细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之间变动的匹配性。
	一、报告期各期末存货金额较大且占总资产比重逐年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一）工程资产按照完工及确认/结算情况与会计科目的对照关系
	（二）工程施工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

	二、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存货结构波动原因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的匹配性，存货明细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之间变动的匹配性。
	（一）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存货结构波动及与收入结构变动相匹配
	（三） 工程施工余额与对应业务收入、成本的匹配性


	6-2 结合与客户具体结算政策，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各期末存在的已完工未结算款项与标的资产结算政策是否匹配，是否存在应结算未结算项目，是否均按照合同约定正常结算与结转，是否存在异常中止、暂停和延期的项目。
	6-3结合存货库龄分析是否存在长期应结转未结转的成本，如有，请补充披露项目具体情况及原因，并补充披露是否应当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存在期后回款风险
	一、标的公司的库龄情况分析
	二、剔除呼和浩特亮化工程项目后的标的公司的库龄情况

	6-4 结合存货库龄情况、业务模式、存货周转率、亏损合同、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各报告期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已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一、标的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合理性分析
	（一）明之辉存货库龄的情况
	（二）明之辉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照明工程施工，结算进度通常滞后于工程进度产生了规模较大了工程施工余额
	（三）明之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析
	（四）明之辉亏损合同的情况
	（五）明之辉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存货跌价准备政策不存在重大差异
	（六）标的公司未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二、存货余额较大和存货减值的风险提示

	6-5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会计师的核查程序；
	二、会计师的核查结论：




